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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花

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股份”或“公司”）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

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号分别为中汇会审

[2021]3726 号、中汇会审[2022]3356 号、苏亚审内[2023]26 号、苏亚审内[2024]31 号。

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

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

（一）2020 年度财务报表编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花王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江苏

证监局关于对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1]180 号)，公

司 2020 年度关于郑州水务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方面存在违规行为。与财

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上述违规行为的发生。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违规行为尚未整改。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整改到位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花王股份原控股股东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花王集团”）及其关联方对花王股份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总额为 9,798.96

万元；经营性占用余额为应收账款4,887.16万元、合同资产 26.42万元及预付款项300.00

万元。因花王股份在执行内控制度过程中，花王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制度之上，

各内控关键控制节点的人员未按内控制度执行，导致内控失效，出现前述花王集团及其关

联方对花王股份资金占用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整改到位。

（三）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动资金未及时归还

花王股份于2020年8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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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15,000万元（含）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于2021年8月到期，但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花王股份与募集资

金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执行存在缺陷，导致上述违规行为的发生。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上述违规行为尚未整改到位，尚有13,031.46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流未归还。

二、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明

对上述三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高度重视采取以下规范

措施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

（一）2020年度财务报表编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公司已对2020年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并对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重新审计，

2022年4月27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新出具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中汇会

审[2022]3353号，相关重大会计差错影响已经消除。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整改到位

2024年4月29日，预重整投资人代花王集团偿还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

利息合计200万元，该代偿款项自预重整投资人已向临时管理人银行账户支付的1.6亿元重

整意向金中支出，剩余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余额为9,598.96万元，根据全体债权

人表决通过的《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将通过对原控股股东花王集团进行

权益调整的方式解决。花王股份将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时，将应向原控股股东花王集团分

配股票中的20,000,000股用于解决花王股份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上述股票将按照资

本公积转增股票实施日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向花王股份的重整投资人转让，处置所得现

金用于向花王股份偿还被占用的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重整计划已经镇江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执行完毕，相关股

票已经登记完毕，重整相关款项均已到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收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总额为9,798.96万

元，关联方资金占用已经清偿完毕，相关影响已经消除。

（三）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动资金未及时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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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7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3,031.46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已经全部归还，相关影响已经消除。

基于上述整改情况，公司加强了对业务、财务等事项的日常管理，进一步强化规范

运作管控，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公司将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促

进公司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公司董事会认为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